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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州市达川区人民政府
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

达川征地方案〔2025〕44 号

根据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之规定，征收土地预公告达

川征地预〔2025〕45 号，现将成达万高铁达州南牵引站 220 千

伏外部供电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

位于达州市达川区亭子镇官田村 3 组，具体范围以土地勘测

定界图为准。

二、土地现状及面积

该批次征收集体土地共 0.1648 公顷。其中：农用地 0.1648

公顷（其中：非永久基本农田耕地 0.1426公顷，其他农用地 0.0222

公顷），建设用地 0 公顷，未利用地 0 公顷。各被征地村组具体

征地地类、面积如下表：

三、征收目的

成达万高铁达州南牵引站 220 千伏外部供电工程项目建设

用地，主要用途为：能源用地。符合《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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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田村 3 组 0.1648 0.1426 0 0 0.0222 0 0

合计 0.1648 0.1426 0 0 0.0222 0 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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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（二）项“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通信、邮政

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用地的”的规定情形。

四、补偿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。按《四川省人民政府

关于同意各市（州）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批复》（川

府函〔2023〕222号）和《达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达州市

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（〔2023〕4 号）执行，征收

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：I区片 54200 元/亩，征收农用地以

外的其他土地补偿标准按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 0.5倍执行，

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比例为 3:7。

（二）农村村民住宅、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。按

照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各市（州）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

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川府函〔2024〕190 号）执行。

五、安置方式和社会保障

（一）安置方式。被征收土地人员安置方式，按《达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〈达州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达市府规〔2024〕1 号）执行。

（二）社会保障。按照《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四

川省财政厅、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〈四川省被征地农民养

老保障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川人社发〔2018〕46 号）实施。

对家庭确有生活困难、符合当地城市（农村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

的被征地农民，纳入当地城市（农村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公告期限为 30日（2025 年 9 月 1 日—9 月 30 日）。




